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点研究生培养方案030106
1、 培养目标

经过三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和科研训练，使学生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有较为全面、透

彻的理解和掌握，并在此基础上对本学科的最新前沿动态、热点问题及全球化趋势保持关注，在相应的科研成果有所体现，成为有着严谨学风、良好职业道德，具备科研创新能力和实务运作能力的诉讼法学理论专门人才。在业务素质方面，要求熟悉和系统掌握民事诉讼法、刑事诉讼法、证据法基本原理和法律规则，了解本学科的法律现状与研究动态，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和一定的法律实务工作能力。学位论文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、学术性和解决相应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应用价值。

2、 研究方向

1、 刑事诉讼法学

2、 民事诉讼法学

3、 证据法学

4、 司法制度

5、 执行法学

3、 招生对象

法学专业或非法学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，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，

并经面试合格者。

4、 学习年限

三年。

5、 课程设置

	课程类型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学期数

	A
	科学社会主义
	2(一上)
	一上

	A
	英语
	4
	一上

	A
	马列主义原著选读
	2(一下)
	一下

	B
	法理学专题
	3(一上)
	一上

	B
	中国刑法总论研究
	3(一上)
	一上

	C
	证据法学专题
	3(二上)
	二上

	C
	诉讼法学原理
	2(一上)
	一上

	C
	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专题
	3(一下)
	一下

	C
	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专题
	3(一下)
	一下

	D
	比较程序法学
	2(二上)
	二上

	D
	诉讼制度史
	2(二上)
	二上

	D
	执行法学专题
	2(二上)
	二上

	D
	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
	2(二上)
	二上

	D
	行政诉讼法专题
	2(二上)
	二上

	D
	民法总论
	3(一上)
	一上

	D
	诉讼实务与法律方法
	2(一下)
	一下


6、 论文工作安排

学位事反映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。硕士研究生在入学后第三学期期末进行，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论文题目。论文的选题应结合学生在学习期间发表的学术文章和专门问题研究，体现本专业领域内的学术性和先进性，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选题确定后应提交学位论文开题报告，由导师会同本专业相关教师进行审议。

学位论文的提纲拟定与论文撰写应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，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，并充分反映作者本人的研究能力和学术观点。论文引用他人观点必须注明出处，并在论文最后列出所有参考文献。论文的格式参见研究生院统一格式。

7、 培养方法与方式
教学方式：公共课以讲授为主，辅以自学。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以课堂讲授和课堂讨

论相结合，辅以自学，讲授可不少于课内学时的三分之二。

考核方式：公共课以笔试考核为主，按研究生院的统一要求进行。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以撰写专题课程论文为主，也可笔试考核，或二者相结合。

中期考核在硕士生入学后第三学期进行，导师组对硕士生课程学习情况和完成行为论文能力进行考核，重点考察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考核组对应作出公正的考核结果，确定是否有资格进入学位论文写作的准备阶段，对考核不合格或完成学业有困难者，劝其退学或作肄业处理。

